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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教职工请销假 OA 线上审批系统操作流程

1、打开昆明学院网页，通过“数字校园”的教职工登录服务平台，输入教

职工工号、登录密码和验证码，登录进入教职工主页；

2、点击 OA系统图标，进入教职工个人空间。在“我的模板”的更多选项

“...”处，点击进入我的模板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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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在我的模板的“公共模板”目录下找到“党政管理机构”目录，点击打

开“党政管理机构”文件夹，找到“人事处”目录下的“教职工请假审批单”或

者“教职工销假审批单”

4、请假时，点击“教职工请假审批单”，弹出系统自动生成的填写好教职工

姓名、电话号码、所在部门的教职工请假审批单，请假人继续在“请假类型”的

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己所要请假的类型（事假、病假、产假、陪护假等），填写好

请假的起止日期（产假只能填写请假起始日期，提交部门正职主管领导审批后，

由人事处相关责任人核算并填写产假终止日期），在“上传附件”栏点击“上传

附件”图标，上传请假证明等相关附件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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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点击“查看流程”图标，按照审批流程图中的审批程序，依次选择各审

批环节主管，点击“发送”图标，逐级进行教职工请假的报批。

6、请假报批 5 天以上假期，要求教学单位以及非教学单位承担课程任务

的教职工，按照“发起者—发起者部门主管—教务处—部门分管校领导—人事处

工资福利科（协同）”流程逐级报批和存档备案，除此以外的其他教职工则通过

“发起者—发起者部门主管—空节点—部门分管校领导—人事处工资福利科（协

同）”的流程进行报批与存档；5 天及以下请假，系统自动识别并分流，按照“发

起者—发起者部门主管—空节点—人事处工资福利科（协同）”的流程进行报批

与存档备案。

7、销假报批 参照请假操作流程，教职工进入 OA系统个人主页，在“我

的模板”—“更多模板”—“党政组织机构”—“人事处”文件夹中找到“教职

工销假报批单”，由销假人自行填写好请销假相关信息，按照“发起者—发起者

部门主管—人事处工资福利科（协同）”的流程进行销假的报批与备案。


